租赁土地工业项目办理建设审批手续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闲置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盘活新区存量建设用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助推项目招引落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建设项目的租赁土地（以下称租赁土地），是指已合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称建设用地使用权）且用地符合相关规划的使用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连同地上合法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给承租人，由承租人在一定年限内向出租人支付租金使用的土地。

第三条 土地租赁应遵循依法依规、诚实守信、公平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新区范围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工业、仓储类建设用地使用权，适用于本办法。已依法入市的工业、仓储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参照本办法执行。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手续是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备案等手续。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六条 以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出让合同》的相关约定。出租人继续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出让合同》（以下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出租人有义务监督承租人不得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

第七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出租人继续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以下称划拨决定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出租人有义务监督承租人不得违反划拨决定书约定的相关内容。

第八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和承租人须签订书面出租合同，出租期限不得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年限，最高不得超过20年。其中以租赁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出租年限不得超过国有建设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年限。

第九条 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出让金，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或划拨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合同约定不得出租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租。

第十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用于出租的，应当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不动产权证载明用途或批准的规划条件使用，承租人承租期间不得擅自改变规定的用途。

第十一条 出租人与承租人约定缴纳主体，按政策缴纳与出租土地有关的税、费及其他法定费用。

第十二条 承租人履行承租期间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疫卫生等公共管理事项方面的主体责任。

第十三条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权利认定：

（一）承租人根据本办法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出租人承认承租人享有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及相关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承租人违反法律规定或土地租赁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承租人不得办理在承租的土地上新建、扩建、改建为生产、经营、生活服务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不动产登记和抵押登记。

（三）出租人和承租人应约定出租期满后在承租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置方式。

第十四条 土地租赁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其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一）租赁合同当事人；

（二）租赁地块的坐落、四至范围和面积；

（三）租赁地块的用途和其他土地使用条件；

（四）租赁期限；

（五）租金标准和租金调整的时间、幅度；

（六）租金的支付时间和方式；

（七）租赁地块交付的条件和时间；

（八）租赁合同终止、出租人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或政府（管委）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或合同约定应当收回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处置；

（九）双方责任；

（十）违约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十二）诉讼事项；

（十三）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十四）合同应当载明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条款的内容。

（十五）其他约定的事项。

第十五条 在办理建设手续时，应提供出租人同意的书面意见。土地租赁合同和出租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共同组成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届满，出租人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或政府（管委）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合同约定应当收回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及双方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处置。

第三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七条 承租人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需提交使用土地的立项文件、使用土地证明文件、土地租赁合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经审查通过后，自然资源部门核发以承租人为建设单位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注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租赁及租赁年限。

第十八条 依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的，承租人需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等材料。行政审批部门受理申请后，核发以承租人为建设单位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并注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租赁及租赁年限。

第十九条 承租人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需提交使用土地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标通知书或施工、监理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或建设单位出具的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具备施工条件承诺书、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等材料。行政审批部门受理申请后，核发以承租人为建设单位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注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租赁及租赁年限。

第二十条 工程竣工后，承租人申请办理联合验收时，应达到相关条件：建设单位按规划许可文件和建设条件要求建设完成（或具备分期竣工规划核实和建设条件落实条件）；工程建设项目按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约定完工，并经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验收合格；消防等设施按设计要求完工；给水、排水、电力、热力、通信等公用服务设施按要求完工并验收；工程建设项目档案资料按规定整理完毕等。申请联合验收的项目，联合验收部门限时完成材料审核，出具材料专项审核意见。对有现场查验要求的，联合验收部门在约定时间到场开展现场查验，联合验收部门应按时参加并出具现场查验专项意见。联合验收部门依据材料审核和现场查验情况出具联合验收结论意见文书，联合验收结论意见文书为纳入联合验收事项（含纳入的备案事项）的统一确认文书。

第二十一条 其他审批事项，涉及项目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的，提供土地租赁合同和出租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承租人应按合同约定的金额、期限和方式支付土地租金，出租人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土地。未按时缴纳土地租金和交付土地的，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相关规定转让、转租、抵押租赁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有权责令承租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赔偿。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条文由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各自职能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

